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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国产品责任法中的“警示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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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产品责任法在现代社会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产品责任法中 ,缺陷是判断产品责任的标准。警示缺陷是产品

缺陷类型之一 ,本文对警示缺陷的概念、它的两种归责标准、判断被告行为的合理性做出了详细的说明 ,并指出产品警示缺

陷在诉讼中的便利之处以及过分注重警示缺陷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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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产品责任法发端于工业化较早的美国 ,在

著名的温特博特姆诉赖特一案 (1842 年) ①中 ,率先

对有关产品责任的问题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 ,从而

成为公认的产品责任法发展的历史性起点。②在产

品责任的诸多概念中 ,缺陷是极其引人注目的 ,它

是追究被告责任的直接诉因之一。在产品缺陷的

三个类型中 (产品质量缺陷、产品设计缺陷、产品警

示缺陷) ,产品的警示缺陷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产

品责任的诉讼中 ,警示被越来越多地利用。由于人

们对于警示缺陷的认识不完全 ,出现了对警示过分

重视的现象 ,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在我

国 ,警示缺陷是一个受到忽视的问题 ,应该加强重

视 ,借鉴美国产品责任法中有关警示缺陷的内容还

是很有必要的。因此 ,研究警示缺陷对产品责任法

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警示缺陷概述

产品缺陷是产品责任法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

念。美国 1965 年的《侵权法重述》(第二版) 第 402

条 A 款③把缺陷定义为 :“对使用者或消费者或其

财产有不合理危险的缺陷状态。”我国的《产品质量

法》第 34 条对缺陷作了规定 :“缺陷是指产品存在

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 ;产品有保

障人体健康 ,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的 ,是指不符合该标准。”该条规定吸收了美国《侵

权法重述》中缺陷的主要内容 ,又保留了《民法通

则》第 122 条“质量不合格”判断标准的部分内容。

产品缺陷的分类至今尚无定论。但大体上分

为三个类型 :产品质量缺陷 ;产品设计缺陷 ;产品警

示缺陷。“产品责任索赔诉讼的一个重要特征是 ,

它可能因下列三个原因中的一个而产生 ,而这又同

提起诉讼的方法有很大关系。这三个原因 (或者说

缺陷的三个种类)是 : (1)产品没按设计生产 ———制

造上的缺陷 ; (2)虽然按设计生产 ,但产品仍不合理

地具有使用危险 ———设计上的缺陷 ; (3) 制造商没

有提供关于特定产品的适当的危险警示或安全使

用方面的必要指导 ———没有警示 (指示上的缺

陷) 。”[1 ] (P75)把产品缺陷分为三大类型并分别规定

其责任 ,始自美国产品责任法理论 ,至今 ,这种学理

上的类型划分已为各国产品责任法理论所接

纳。[2 ] (P127)

产品警示缺陷是指产品提供者对产品的危险

性没有做出必要的 (适当的、明确的、易理解而且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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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的 ,无法律约束力。只有当法官和律师适用它们时 ,才会产生影响。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三次《侵权行为法重述》,其中的 402 条 A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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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的)说明、警告或安全、使用方面的指导 ,从而对

使用者构成的不合理危险。警示缺陷的称谓很多 ,

如指示缺陷、警示缺陷、说明缺陷、警告缺陷、未预

先通知缺陷、疏于告知义务的瑕疵、产品标识和通

告方面的缺陷以及经营缺陷等等。[3 ] (P88) 但实际

上 ,警示缺陷的内容主要包括警告和指示 (inade2
quate inst ructions and warnings) 。警告和指示 ,二

者包含了不同的内容 ,应加以区别。如《美国统一

产品责任示范法》在规定产品存在缺陷时所说的

“未给予适当警告或指示致使产品存在不合理的安

全性”( C 款) 即是用“警告和指示”。[4 ] (P9) 1993 年

美国法律协会 ( 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在《产

品责任法律重述》中指出 ,“当因产品可预见的危险

造成的损害 ,销售者或是商业供输环节上的行为

人 ,若未为合理或类似的指示或警告来减低损害 ,

而且因行为人未使用指示或警告而使产品存在不

合理的危险时 ,称为不适当指示或警告造成之瑕

疵”。[5 ] (P720)指示主要是用来保证对产品的正确使

用以及对产品性能的充分发挥 ,警告则是为了纯粹

的安全使用以避免对使用者的人身和财产的危险

损害。如在潘瑟石油脂油联合公司诉西格斯雏姆

(1955 年)案中 ,警告与指示的不同一目了然。

原告潘瑟石油脂油联合公司遭受了火灾的损

失 ,火灾是由于一些技术不良的工人加热初给器的

顶部的罐子造成的。小册子的指示是这样叙述的 :

“勿加热或压缩 ⋯⋯当加热或压缩时 ,防水性就被

破坏了。”在反驳被告的争论 ,即原告因为忽视了指

示而负共同过失责任时 ,法庭认为 :“不是像‘说明’

的那样 ,没有任何警告或建议来说明加热可能或将

产生一种危险或一种结果。”[6 ] (P208) 也就是说 ,被

告小册子所提供的“说明”仅仅是一个指示 ,以此来

保证产品的正确使用 ,违反指示可能会导致产品性

能的发挥或损坏 ,但本身不会直接导致危险。因

此 ,被告有责任提供加热会导致火灾的警告。

可见 ,警告和指示是有区别的 ,但二者又是不

能全然分开的 ,必须详细告知使用者如何安全使用

产品 ,否则 ,对产品危险的警示就是不充分的。因

此 ,在产品责任的诉讼中 ,虽然一般是以警告不充

分作为提起诉讼的理由 ,但是作为产品缺陷的一种

类型 ,警示缺陷比警告缺陷更全面。我国的《产品

质量法》第 16 条也是用“警示”一词的 ,“剧毒、危

险、易碎、储运中不能倒置以及有其他特殊要求的

产品 ,其包装必须符合相应要求 ,有警示标志或者

中文警示说明储运注意事项。”

二、未“提供警示”诉讼的两种归责标准

未提供警示诉讼一般适用两种归责标准 ,即严

格责任和过失责任标准。一般来讲 ,由于严格责任

和过失责任的区别 ,在“未提供警示”的诉讼中 ,适

用两种责任标准的具体情况也是有区别的。但是 ,

在诉讼的实务当中 ,二者的区别又是十分模糊的。

(一)两种归责标准的区别

“不管在‘未提供警告’的案件中过失责任是否

被使用 ,二者都有权威性的实质的区别。”[6 ] (P216)

在严格责任制度下 ,“只根据一个不充分的警告 ,一

个‘安全’的产品就可以被认为是有缺陷的。”在过

失责任理论之下 ,相比较而言 ,是生产者或销售者

没有提供充分警告的行为 ,而不是产品所处的状

态 ,是判断产品缺陷的依据。在这一点上 ,美国加

利福尼亚高等法院对二者的不同作了以下说明 :严

格责任中的未提供警示与过失责任中的未提供警

示是不同的。在未提供警示的案件里 ,过失责任要

求原告证明生产商或销售商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就

特殊危险提出警示 ,而这些原因是在合理注意的标

准之内的 ,因此 ,一个谨慎的生产商本应知道做出

警示的。严格责任不考虑生产商的行为的合理注

意的标准或其合理性。严格责任的规则要求原告

只需证明被告没有对特殊危险做出警示。在生产

商和销售商所处的时代里 ,这个特殊危险根据一般

认定、最好的科技和医疗知识 ,是众人皆知的。因

此 ,与过失责任相反 ,在严格责任中 ,被告未提供警

示的合理性是非实质的。这样 ,在严格责任的未提

供警示中 ,生产商或卖方即使没有过失也必须负责

任。其他法院也遵从这一推理。[7 ] (P1168、1174 - 1175)

(二)两种责任标准的模糊之处

对于过失责任和严格责任中未提供警示诉讼

的区别 ,法院和评论家写得都已很多。然而 ,对于

“未提出警示”的案件是适用严格责任还是过失责

任 ,法院在判决过程中也是有变化的。

“法院在奈瑟鲁德诉山毛榉工艺执行公司案

(1986 年) 中讲到 :伴随包含‘未提出警告案件’的

402 条 A 款的出现 ,各种评论认为 ,只有在被告知

悉或应该知悉产品危险时 ,这个强制责任才被实

施。”一些前沿的评论家也提出这样的观点 ,对 402

条未提出警示的行为有了成功的保留 ,但要求证明

有过失 ⋯⋯有相当数量的法院也坚持这一立场。

法院却最终认为 ,在当今世界 ,消费者对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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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购买的产品中的缺陷给他们带来的严重伤害

所承担的风险 ,往往是无能为力的。产品越复杂 ,

消费者保护自己对抗缺陷的机会就越小。在这种

意义上 ,消费者必须依靠商业社区的正直和能力。

然而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 ,仅过失责任不能为受到

伤害的消费者提供充分的侵权救济 ,也不会引起生

产者再生产过程中更大的注意。[6 ] (P217)

法院对未提出警示诉讼适用责任的迷惑性与

不固定性 ,正说明了二者之间差别的模糊性。根据

上面所引的加利福尼亚高等法院的阐述 ,不管生产

商或销售商提供充分警示是不是一个合理化的问

题 ,生产商或销售商应该知道或者已经知道在生产

时关于这个商品危险性能的信息 ,这是在过失责任

法律里扎根的概念。就像衣阿华州高等法院所解

释的 :法院以严格责任理论的适用为基础 ⋯⋯(在

未提供警示的案件中) 不能有任何帮助 ,而只是回

到与过失责任诉讼中相同的分析 ⋯⋯在未提供警

示的诉讼中 ,被告的行为不可避免地成为争论的焦

点 ⋯⋯相关的问题就成了 ,虽然被告没有向用户或

消费者提供充分的警示 ,但根据普遍认同或最流行

的科学认识 ,被告知道或应该知道危险的存在。因

此 ,衣阿华州高等法院说 ,即使在严格责任之下 ,生

产商或销售商也最终是被以合理化的标准所评估。

即使是倡导严格责任“未提供警示”诉讼的评

论者 ,在说明严格责任和过失责任未提供警示的重

要区别时也存在困难。比如 ,一个评论者说 ,“警告

法律中的中心问题是 ,消费者需要的安全信息是什

么 ? 在提供安全信息时 ,提供者应该如何做 ?”很明

显 ,消费者需要知道信息和信息提供者应如何做都

由一个合理化的标准来统治。消费者需要合理的

警示 ;生产商或销售商在提供警示时做了合理的工

作。若把“合理化”与判决分开是不可能的 ,除非对

生产商或销售商实施绝对责任。这样的话 ,被告不

充分警示的“合理化”就永远是最重要的 ,不管这个

行为是被定位于严格责任还是过失责任。因此 ,

“关于合理注意 ,制造者的地位 (处境) 同严格责任

制度下的地位 (处境)没有多大差别。”[1 ] (P79)

“即使是根据第 402 条 A 款的严格责任原则 ,

注意力也是集中于类似过失责任中的制造商的行

为 ,而非集中于产品本身之条件 ⋯⋯。”“在绝大多

数判例里 ,法院在宣布适用严格责任原则的同时 ,

向来坚持只有因疏忽未能提供警告的情况下 ,方可

追究制造商的责任。”[8 ] (P85)“如果严格责任缺陷由

不恰当的设计或警告而构成 ,被告行为的合理性即

是被裁定的责任之一 ⋯⋯严格责任的设计缺陷和

警告的诉讼涉及的问题是 ,假定制造商知悉产品带

有缺陷 ,他是否在销售该产品或提供警告时以合理

审慎的方式行事。有鉴于此 ,一旦被告对缺陷的了

解是推定的 ,严格责任的分析就几乎和过失责任的

分析相同 ,它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被告行为的合理

性上。”[15 ] (P44)

根据大多数评论者的评论以及美国 1998 年

《侵权法重述》(第三版)的第二部分 ———产品责任 ,

“警示”法律中严格责任的方法正在形成过程中 ,它

移植了过失责任“合理化”的标准 ,即关于“生产品

是否提供警示”的标准。

正因为严格责任和过失责任的未提供警示的

诉讼之间虽有差别 ,但在实际诉讼的标准界定上却

无实质区别 ,“原告并不被要求在未提供警告的诉

讼中进行严格责任和过失责任的选择。如果两种

标准都可以 ,原告可以提出适用两种标准。原告也

可以只选其一 ⋯⋯同样的事实可以由不只一种理

论得到救济。”[6 ] (207) 在美国 ,虽然出现了严格责任

和相当夸张的“产品责任危机”(据说是由严格责任

引起的) ,但是有关未能提出警示的诉讼并非依据

适当的严格责任原则 (即使法院声称适用了严格责

任) , 而 是 依 据 过 失 责 任 原 则 而 予 以 审 判

的。[15 ] (P83)因此 ,在诉讼中 ,未提供警示诉讼在两

种归责标准之下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三、生产商提供警示合理性的判断标准

严格责任未提供警示诉讼和过失责任未提供

警示诉讼 ,二者在诉讼过程中 ,都要以被告 (生产

商、销售商或者零售商 ,各国产品责任法对他们的

责任规定有所不同)提供警示的合理性为诉讼的依

据。那么 ,如何判断生产商提供警示的合理性呢 ?

主要应该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

第一 ,警示的时间。生产商应当在产品投入流

通时 ,对产品可能发生的危险及其预防方法予以警

告和说明 ,以便消费者在选购时参考和使用时遵

守。如果“危险”确属生产商将产品投入流通之际

的科技水平所不能发现的 ,那么生产商一般不承担

产品责任。警告的时间不仅包括“投入流通之时”

的时间 ,“将产品投入流通后”也包括在内。美国法

院就认为 ,这一义务具有连续性 ,生产者应及时了

解最新科技成果 , 对新发现的危险予以警

告。[9 ] (P93)生产者警示义务的连续性提高了对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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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义务的要求 , 他们将产品投入流通后 ,对产品的

性能及实际使用效果进行不间断的了解 ,随着人类

的认识和科技水平不断提高 ,对最新的科技成果进

行及时的了解 ,对新发现的产品危险及时予以警

告。

第二、警示的内容。生产者应当对产品所具有

的特殊性质和使用方法 ,可预见的使用危险 ,包括

可预见的误用导致的危险和预防方法等予以指示。

在一个案例中 ,美国人斯普鲁尔仅四个月的儿子因

误食了有毒的家具清洁液而死亡 ,为此他起诉家具

清洁夜的生产商要求赔偿损失。法院认为 ,生产者

应预见家具清洁液被未成年人误用的可能性 ,有必

要在清洁液上作适当的警告说明 ,可生产者没有这

样做 ,这就使产品具有不合理的危险性 ,故生产者

应对产品的损害负赔偿责任。

第三、警示的充分性。由于某种原因使得应该

警示的内容没有得到详尽的指示。例如食品标签

只标明了保质期 x 个月 ,但没有标明生产日期或停

止食用的期限 ,这就使消费者无法弄清“保质期 x

个月”的具体含义 ,这叫指示的不充分。生产经营

者在警示的程度方面 ,要使消费者对产品的危险性

有足够的注意 ,与不合理的危险程度相符 ,越是危

险的产品 ,越要注意警示是否充分。

未能提出警示的重要的、权威性判例 ,即“瓦克

韦尔工程有限公司诉 B. D. H 化学制品有限公司”

案 (1984 年) 。被告 B. D. H 化学制品有限公司向

瓦克韦尔工程有限公司提供了一种装在玻璃安瓿

里标有“有害蒸汽”的化学药剂。一位科学家意外

的将安瓿掉进放有其他安瓿的水池里 ,结果随后引

发的爆炸使该科学家丧命 ,并给原告的工厂造成巨

大损失。法院认为 ,“有害蒸汽”一词并未提供“在

产品与水接触时具有爆炸特性”的充分警告 ,就是

说制造商未能提供有关化学药剂的危险特性的充

分警告 ,法院以此为由 ,判定制造商承担产品责

任。[15 ] (P84)

第四、警示的对象。生产者警示的对象应该是

其合理预见的最终使用者 ,而对于可能负有责任的

中间人作适当的警示可能足以解除生产商的责任。

如果产品使在中间人的负责或指导下使用的 ,那么

生产者的警示对中间人而没有对实际使用者做出 ,

生产者亦不承担产品责任。美国产品责任法就允

许生产经营者通过警告中间人诸如药剂师、医生、

教师等以免除其指示 (警告)的责任。“产品制造者

有义务对产品的实际使用者给与适当的警告或指

示。但产品制造者合理预期的人员给与的警告或

指示足以保证该人才去避免损害的行动 ,或者向产

品的实际使用者说明了损害的危险 ,不在此限。对

限于某类专家或某类专家监督下方可合法使用的

产品 ,警告或指示可以提供给使用产品的专家或监

督产品使用的专家。”[4 ] (P10)

在“霍尔姆斯诉阿什福特”案 (1950 年) 中 ,一

个理发师用染发水给一个妇女染发 ,结果该妇女患

了皮炎。制造商所提供的瓶装染发剂的瓶子上和

伴随染发剂的小册子 (同产品放在一起的说明警

告)上都有“该染发剂对皮肤有害”的字样 ,并建议

在使用该产品前进行一下试验。理发师看了并懂

得这个警告说明、知道有危险 ,却忽视了这一点 ,并

没有进行试验 ,也没有警告该妇女注意。法院判决

制造商没有责任。法官说 :“在我看来 ,如果制造商

提供了警告说明 ,而理发师看了该说明就足以认识

到他那样将有重大的潜在危险 ,这就可以了。我们

只要求制造商如此而已。我认为要求制造商发出

警告通知时必须让每个去理发店染发的特定消费

者知道警示的内容 ,这是不合理的 ,也是不可能

的。”[1 ] (P96)

第五、对明显的或众所周知的危险的警示。在

美国法律中 ,承认制造商对明显的或众所周知的危

险不予警示 ,也不负责任。“对显而易见的危险未

给与警告或指示 ;对本法第 112 条 ( C) 款 (1) 项所

称的‘产品误用’,对不构成本法第 102 条 ( G) 款规

定的‘合理预期行为’的产品的修改或更改 ;产品制

造者不负责任。”[4 ] (P9) 生产商有根据认为 ,消费者

会知悉明显的或众所周知的危险 ,不负警示的义

务。像刀子会划伤手指 ,火柴会燃烧 ,这些人们熟

知的情况 ,就被认为是社会或公众普遍认识到的产

品危险。如在一个美国案例中 ,法院驳回了对橡胶

器具所引起伤害的赔偿责任。该案中 ,原告正在做

一项实验时 ,橡胶器具从原告的脚下滑走了。被告

没有义务对使用者进行警示 ,使其知道橡胶有弹

力、可拉长。[1 ] (P93) 故被告对橡胶器具所引起的伤

害不负警示的义务。

在这样的情形之中 ,若由于明显的或众所周知

的危险 ,造成实际的损害 ,生产商原则上无须负责

任 ,因为他们原本对此危险就没有警示的义务 ,也

就谈不上事后的赔偿责任。但是 ,当法官面对弱势

群体的消费者 ,他们所做出的判决往往不是完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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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生产商的责任 ,而是采取共同过失的原则 ,以让

作为消费者的原告得到一定的补偿。对“已知危险

即不得追索或完全排除责任的规则”没有普遍适

用。“现在可以说 ,除了一种极端的情况外 ,法院更

愿意以共同过错为由减少损害赔偿费 ,而不大愿意

根据‘被害人同意 (自甘冒险)’而拒绝给予损害赔

偿金 ,即使危险是显而易见的 ,法院也可能判定产

品具有不合理的危险性。”[1 ] (P119)

但是 ,如果危险的性质和程度 ,大大超过使用

者期望时 ,仍应予以警告。这是美国《侵权法重述》

(第二版) 402 条 A 款的规定 :“危险程度超出购买

该产品的普遍消费者以对该产品的特性的人所共

知的常识所能预见的程度。”即为产品带有缺陷。

对于产品有缺陷的情况 ,当然应予以警示 ,否则就

要承担产品责任。例如 ,在一个美国案例中 ,原告

在床上抽烟 ,烧着了一盒药膏中的烟雾汽 ,法院判

定制造商有责任进行赔偿。本案中 ,点着的烟与烟

雾汽相碰即起火的事实 ,是作为一般消费者的原告

所无法预知的 ,故制造商必须予以警告 ,以免遭不

幸。[1 ] (P93)

第六、对不可发现和未知的风险的警示。对于

不可发现和未知的风险 ,在大多数国家的产品责任

法中 ,它都是作为被告不负产品责任的一条抗辩理

由。如美国一个著名的未提出警示的案件 ,即“费

尔德曼诉莱德利实验室”[10 ] (P642) 案 (1984 年) ,法

院利用制造商如能证明缺陷属不可知类 ,做出了有

利于被告的判决。该案的事实是有关一个孩子的

牙齿病变的案情 ,孩子因使用四环素抗菌素而使牙

齿呈现灰色。法院裁决 ,由于这种危险是被告在当

时科学技术水平下无法知悉的 ,因此不负产品责

任。

但是 ,美国曾在“贝沙达诉约翰逊 ———曼维尔

产品公司”[11 ] (P692) 案 (1982 年) 中 ,新泽西州最高

法院裁定石棉制造商对其产品导致的损害负有责

任。大约 51 名原告争辩说 ,石棉制造商和销售商

应承担未能提出警告产品内在缺陷的严格责任。

尽管被告抗辩说 ,科学和医学界均不知道含有石棉

的绝缘产品构成了导致石棉疾病的危险。有人争

辩说 ,鉴于对此种危险的知识直到 60 年代才确立

下来 ,因此被告在特定时间以前没有责任提出警

示。但新泽西州最高法院仍推论道 ,在未能提出警

示的诉讼中 ,如果未尽最大可能减少产品的危险 ,

产品即为缺陷产品。

四、“警示”在产品责任诉讼中的作用

尽管在产品责任诉讼中 ,过失责任和严格责任

在处理警示问题上存在雷同 ,然而对缺陷产品适用

严格责任的发展将预示法院和生产商双方格外重

视“警示”这一现象的来临。警示在产品诉讼当中

占有特殊地位 ,对产品责任法的发展有重大意义 ,

也有很大的便利之处 ,对消费者、生产者、法院都有

非同一般的意义。

首先 ,消费者除了从警示中找到自己使用产品

的基本知识和安全外 ,还可以在诉讼中较容易的找

到诉因 ,从而得到赔偿。一个美国人将警示义务描

述为“原告的最后一招的理论”。即使由于无法选

择其他设计而难于确定设计缺陷 ,也总是能够凭借

幻想做出一个包括所有风险的警告。[1 ] (P92) 其次 ,

对被告来讲 ,一方面可以通过警示保证产品的正常

使用和安全 ,另一方面在诉讼中 ,通过警示所作的

判决 ,哪怕是败诉 ,其在改进产品方面的代价也是

较小的 ;这种改变标签的做法花费不多即能使其纠

正缺陷。因此 ,对于制造商而言 ,法院以未能提出

警示做出判决 ,是不太严厉的 ,由此给制造商带来

的只是相对较少的对产品标签或重新标签的花费 ,

而不是牵涉到重新设计产品的费用。此举实际上

是法院不会再强迫制造商重新设计产品或实质性

地改变生产程序。即使整条生产线被裁定为处于

缺陷状态 ,纠正也是轻而易举的。

再次 ,对法院来讲 ,“警示”的判决可以省去大

量的法庭费用 ,如请专家鉴定产品设计缺陷等。将

索赔建立在“未能提出警示”的基础上 ,就会使得着

手聘请专家以试图证明某种设计选择的可行性或

不可行性这样一项困难而又复杂的工作、费用昂贵

的工程显得毫无必要。如 ,在“德维托诉联合航空

公司”案 (1951 年)中 ,当飞行员在座舱内因二氧化

碳而窒息导致撞机事故时 ,较简单的方法是证明必

须提供氧气面具的警告责任而不是证明设计上的

缺陷。有时要证明产品在投放市场之时的缺陷、或

驳回缺陷出自对产品的改装或某些其他误用原因

的断言是很困难的。而证明未能提供警示即避免

了上述种种麻烦。

鉴于“警告”案件的相对简单性 ,法院或许倾向

于以是否提供了充分的警告而不是以设计的危险

性或带有缺陷为由来处理产品责任诉讼。另外 ,法

院也不必处理有关制造商的生产程序的具体且常

常是复杂的技术证据问题 ,诉讼时间短 ,案情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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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15 ] (P111)

因此 ,鉴于以上原因 ,不管是出于法院的立场

还是制造商的立场 ,甚至是消费者的立场 ,“未提供

警示”作为诉讼理由 ,越来越多的被利用。

五、过分注重警示产生的问题

随着严格责任的发展 ,“未提供警示”被利用的

机会越来越多。在产品责任诉讼中 ,未提供警示的

诉讼是最经常的争辩理由。[12 ] (P258) 以上已经说明

“未提供警示”对原告和被告乃至法院都有很大的

诱惑力 ,然而 ,在这种情势下 ,就有了一种过分注重

警示的趋势 ,从而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第一、警示的功效受到影响。法院和制造商对

警示的重视会对警示的功效产生副作用。制造商

会利用警示来代替实际的重新设计 ,不断增加的警

示也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以至于梯子生产商会对

梯子做出“梯子滑落 ,易伤人”这种让人啼笑皆非的

警告 ,消费者对警告也会有麻木不仁的态度。

法院认为 ,如果危险是可预知的 ,就应该提供

警示。在“莫伦诉法博吉公司”(1982 年) 案中 ,一

个十几岁的女孩为使蜡烛变香 ,拿一瓶“雌虎”香水

倾倒在蜡烛上。瓶内喷发出火焰烧伤了旁边的女

孩。法院以多数票裁定 ,判定这样的误用产品是可

预知的 ,因此 ,制造商应提供香水的易燃性警告。

法院还认为 ,椅子除用于坐之外亦有可能用于立其

上 ,女孩子有可能用易燃的香水喷洒自己的头发及

衣服 ,身穿易燃夹克的五岁男孩有可能玩火或在火

边玩耍 ,这些情况都是可以预知的。[15 ] (P107) 因此 ,

生产商应该负提供警示的责任。

法院的意见和判决有可能导致制造商警示与

使用相关或与误用产品相关的所有潜在的危险。

其后果又会是增加和扩大提供的警示的数量和范

围 ,并因而普遍降低警示的价值。而对各式各样、

大量的警示 ,使用者有可能在最有必要注意到警示

时反而疏忽大意。

第二、充分的警示使产品失去商销性。虽然制

造商青睐于用警示代替设计缺陷 ,但是在某些情况

下 ,以未能提供充分警示为由追究责任的做法等于

要求实际的重新设计 ,因为若提供过于充分的警示

会使产品失去商销性。在这种情况下 ,法院过分注

重警示问题是不合理的 ,而应当致力于产品的设计

问题 ,一旦情况属实 ,应及时准备裁定设计带有缺

陷而非着重于警示。因为 ,从长远的眼光来看 ,设

计缺陷的裁定无论是对消费者还是制造商都是有

益的。[15 ] (P99)

第三、消费者期望标准的影响。消费者期望标

准是判断产品是否有缺陷的方法之一 (另一方法为

成本 ———效益分析) ,即若产品不能提供一般人有

权期望的安全 ,则该产品即为带有缺陷。因此 ,如

果使用者知道某个产品的缺陷或者危险 ,他所期望

的就不能超过他已知悉的安全程度。按照这个理

论 ,如果已通过警示让使用者注意到某一缺陷或危

险 ,或由于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法院即会做出有利

于被告的判决。即使花费不多的设计上的改动能

够排除危险 ,法院也会做出上述裁决。所以 ,当一

个小姑娘滑倒在电动割草机的机械线上 ,腿部受伤

并因此作了截肢手术时 ,法院往往考虑到已提供的

警示即危险的明显特性而做出有利于制造商的裁

决。至于其他电动割草机上是否安装了安全设置

以及做出此种改进的便利条件等在这一情况下都

是不相干的。

六、结论

如上所述 ,警示缺陷在产品诉讼中占有重要地

位。虽然严格责任归责原则在发展中受到冲击①,

过失责任归责原则又有受到青睐的趋势 ,但“未提

供警示”诉讼在两种归责原则下实际上是没有太大

区别的。因为二者的焦点都是在被告行为的合理

性上。产品责任在向严格产品责任发展的过程中

出现的许多特殊问题以及注重警示的极大的便利

之处和法院判决的诱惑性 ,有可能使得制造商和法

院人为地重视是否给与了充分警示的问题。然而 ,

产品责任诉讼案件里对警示的重视丝毫不能促进

“预防事故”的有效发展 ,从长远来看 ,也是不利于

消费者和生产商双方的。因此 ,应该加强对警示作

用的全面认识 ,从消费者的最终利益和生产商的长

远经济利益出发 ,以防止对“警示”利用的极端化 ,

而亵渎了警示在产品诉讼中原本的价值意义。

然而 ,在我国 ,警示缺陷是一个受到忽视的问

题 ,生产者往往注重产品的设计缺陷而忽视产品的

警示缺陷 ,由于生产商对一些应该提出警示的问题

没有提出警示 ,由此造成的损害也屡见不鲜。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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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严格责任引起的 ,因此 ,从 70 年代后期即开始进行产品责任的改革运动。



一个发生在 1990 年的案例 ,案情是电视机使用者

在雷雨时未拔掉电视插头 ,电视遭雷击 ,法院判决

这是“非产品缺陷造成的损害 ,生产者可以不承担

责任”。笔者认为 ,雷雨时应拔掉电视插头 ,这是电

视机的制造者应该提出警示的 ,属于产品的警示缺

陷。[13 ] (P98)另外我国产品责任法律中 ,分不清产品

缺陷和产品质量不合格的问题 ,将两者混为一团 ,

往往做出不利于消费者的判决。这个问题仍然没

有引起司法界的重视。

美国产品责任法中的警示缺陷 ,尽管不尽人

意 ,但却反映了美国产品责任法体系中的重视消费

者权益的价值取向。从这种意义上讲 ,中国的产品

责任法中对警示缺陷的忽视 ,证明对消费者的利益

的保护还没有达到相当的程度。因此 ,对中国来

讲 ,应该加强对产品责任法中警示缺陷的重视。我

们应该以美国的产品责任法中的警示缺陷为借鉴 ,

对警示有一个合理的认识 ,既不能忽视它 ,又不能

过分重视它 ,使我国的产品责任法向一个好的方向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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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ning Defects in American Product Liability

DON G Chun2hua GAO Han2cheng
(Law School ,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 Beijing 100088)

Abstract : Product liability law plays a much more important role in modern society. Defect is the standard by

which to decide product liability. Warning defects are one of the products defects , and this article accounts for

the concept of warning defect , the two liability standards and reasonableness of defendant’s behavior. It also

points that the convenience of warning products and questions emerging from focusing much on warning de2
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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